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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10 日晚间，央行、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称，央行和银保监会在 2022 年

11 月发布的《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金

融 16 条”）有关政策有适用期限的，将适用期限统一延长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

按照通知所述，本次延期所涉及的两条政策分别为“金融 16 条”中的“支持开发贷款、

信托贷款等存量融资合理展期”和“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”两项内容，均针对房

地产供给端。前者是对存量融资的再展期，后者是对“保交楼”政策的持续推进。延期后的

两项政策分别为“对于房地产企业开发贷款、信托贷款等存量融资，在保证债权安全的前提

下，鼓励金融机构与房地产企业基于商业性原则自主协商，积极通过存量贷款展期、调整还

款安排等方式予以支持，促进项目完工交付。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到期的，可以允许超出

原规定多展期 1年，可不调整贷款分类，报送征信系统的贷款分类与之保持一致”和“对于

商业银行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向专项借款支持项目发放的配套融资，

在贷款期限内不下调风险分类；对债务新老划断后的承贷主体按照合格借款主体管理。对于

新发放的配套融资形成不良的，相关机构和人员已尽职的，可予免责”。与“金融 16 条”

中的相关表述相比，本次政策延期实际上相当于延长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。

2022 年 11 月“金融 16 条”的发布实施，对推动房地产企业风险有序化解起到了积极

作用。但在房地产市场持续底部徘徊背景下，当前房企仍面临来自销售端、融资端的双重困

局，这是监管层对上述两条政策进行延期的主要背景。

具体来看，今年一季度房地产销售端出现回暖迹象，但自二季度起再度转弱，表明年初

楼市的“小阳春”更多是受积压需求释放带动。从全国商品房销售数据来看，今年 3月全国

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迎来下行周期以来的首次转正，但 5 月再度转为负增；从高频数据

来看，1-3 月 30 大中城市日均成交套数分别为 2485 套、3627 套和 4791 套，但此后并没有

延续回暖趋势，4-6 月日均成交套数分别为 3764 套、3757 套和 3658 套，7 月 1 日-10 日日

均成交套数降至 2365 套，显示楼市下行压力还在不断加大。这也意味着，短期内销售回款

对房企现金流的贡献仍非常有限。

从融资端来看，由于金融机构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谨慎，房企，尤其是民营房企融资依

然不畅。以债券融资为例，本轮房地产下行周期以来，民营地产债发行规模显著下滑，就今

年 1-6 月的数据来看，国有房企和民营房企的债券发行规模占比约为 9:1，发行结构已严重



失衡。受民营企业发行规模维持低位的影响，今年以来各月地产债净融资额均落入负值区间，

且 5-6 月国有房企地产债发行规模也出现下滑。这一方面导致房企信用风险仍在持续暴露，

且有从民营房企向国有房企扩散的趋势，不利于市场信心的重塑和销售端的回暖；另一方面，

“保交楼”政策的推进也需要给予相关房企配套金融支持。

在此背景下，延长“金融 16 条”政策适用期限，兼具实际意义和信号意义。

从实际意义来看，相关政策延期对缓解房企偿债压力、持续推进保交楼工作将产生直接

的积极影响。首先，对存量融资展期期限的延长，可以有效缓解房企的偿债压力，抑制行业

信用风险的扩散。其次，“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”，是对“保交楼”工作持续推

进的金融支持。“保交楼”是本轮房地产下行周期供给端政策的重中之重，这不仅是关乎“稳

民生”的政治任务，也关系到市场信心能否有效修复。因此，此时重申对“保交楼”配套融

资政策的支持，既利好“保交楼”方面有可持续的资金注入，同时也再度向市场表明了政策

立场，有利于“保交楼”工作的持续推进。

从信号意义来看，此次重提“金融 16 条”并延长相关政策期限，是继 6 月下旬 5 年期

以上 LPR 报价下调后，房地产行业支持政策的再度加码。两项政策从供需两端形成合力，向

市场释放了房地产政策持续宽松的信号，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。

我们预计，着眼于引导房地产行业尽快实现软着陆，接下来在因城施策原则下，各地在

适度放松限购限贷，加大公积金购房支持力度，减免房地产交易环节税费，引导居民房贷利

率下行等方面，都将持续发力。另外，在延续实施保交楼专项借款支持计划基础上，不排除

三季度增加额度、乃至推出新的定向支持工具的可能。

我们判断，若各类政策调整到位，三季度末楼市有望走出趋势性企稳回升势头，四季房

地产投资也将出现回暖。这不仅会有力提振整体消费和投资信心，激发经济内生增长动能，

还能切实防范重大经济金融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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